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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 目 名 称 华坪县中心镇梭罗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机肥生产

项目

项 目 编 号 华水保许〔2018〕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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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单 位 云南苗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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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华坪县中心镇梭罗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机

肥生产项目

行业

类别
其它项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云南苗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建设类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华坪县水务局

华水保许〔2018〕14号，2018年 11月 5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8年 8月至 2019年 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安徽英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云南苗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云南苗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云南千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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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 25日修订）、

《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云南省水利厅转发水

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的通知》（云水保〔2017〕97 号），云南苗之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于 2022年 9月 9日在华坪县主持召开了华坪县中心镇梭罗农

村经济合作社有机肥生产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云南千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及方案编制、

监理和施工单位的代表、特邀省级专家共 7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名单附后）。

（一）项目概况

华坪县中心镇梭罗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机肥生产项目位于华坪

县兴泉镇兴泉村 12组，行政区划隶属华坪县兴泉镇管辖，项目区

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1°25′50″，北纬 26°38′30″。建设场地以

130m处有大干段道路及丽兴段道路，项目区距离华坪县城公路里

程约 20.8km，距离兴泉镇政府约镇 3.6km，工程对外交通较为便利。

项目总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占地面积 0.39公顷，净用地面积 0.39

公顷，无代征用地。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3215平方米，绿化率 12.82%，

容积率 0.824，建筑密度 82.44%；项目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

车间 1栋（1F）（包含生产车间、办公生活用房、发酵车间、原料

堆放车间等）、成品堆放车间 1栋（1F）；场地硬化、绿化及其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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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配套设施等。

华坪县中心镇梭罗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机肥生产项目实际总占

地面积 0.39公顷，全部为永久占地；其中建构筑物区占地面积 0.32

公顷，道路及硬化区占地面积 0.02公顷，绿化区占地面积 0.05公

顷。

华坪县中心镇梭罗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机肥生产项目由云南苗

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建设，工程总投资 928万元，其中土建

投资 710万元，于 2018年 9月开工建设，于 2019年 2月完工，建

设总工期为 6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18年 11月 5日，华坪县水务局以“华水保许〔2018〕14号”

文件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批复的总占地面积为 0.32

公顷，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34 公顷，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0.32

公顷，直接影响区面积 0.02公顷，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34.77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在项目完工后编制完成，无水土保持专项初步设

计和施工图设计。

（四）水土保持措施情况和主要结论

华坪县中心镇梭罗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机肥生产项目在建设期

间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云南千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2年 8月进行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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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以及《云南省水利厅

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文件的通知》（云水保〔2017〕97号）的通知的有关要

求，进行现场验收，并于 2022年 9月编制完成了《华坪县中心镇

梭罗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机肥生产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为：（1）工程措施：建构

筑物区周边实施了排水明沟 240米，排水涵管 15米，沉淀池 1口。

（2）植物措施：绿化区植物绿化 0.05公顷。（3）临时措施：临时

彩钢板围挡 270米，临时排水沟 240米，临时沉砂池 1口；临时措

施现状已拆除。

华坪县中心镇梭罗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机肥生产项目实际完成

的水土保持投资 14.19万元，其中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

施完成投资 5.62万元，水保方案新增措施完成投资 8.57万元。在

水土保持完成投资中，工程措施完成投资 4.20 万元，植物措施完

成投资 4.00万元，临时措施完成投资 2.19万元，独立费用 3.34万

元，基本预备费 0.24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0.22万元（2240

元）。

通过各项防治措施的实施并发挥效益，工程建设产生的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的控制，工程占地区域内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9%，土

壤流失控制比达 2.01，渣土防护率达到 99%，表土保护率达到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林草覆盖率为 12.82%。项目区各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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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均能达到方案拟定的目标值。本项目属于厂房建设项目，根据《工

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号）的相关规定：

工业企业内部原则上不得安排绿地，因生产工艺等有特殊要求需要

安排一定比例绿地的，绿地率不得超过 20%；本项目为林草植被有

限制的项目，林草覆盖率按“国土资发〔2008〕24号” 规定和主体

工程规划适当调整，调整为 12%；项目实际林草覆盖率为 12.82%，

能够达到调整后的目标值。

（五）验收结论

华坪县中心镇梭罗农村经济合作社有机肥生产项目在工程建

设过程中，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根据工程建设的需要，客观实

际地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优化设计。项目建设将水土保持工作作

为重点纳入到项目建设管理体系中，防治思路明确，要求严格。同

时，加强设计监理和施工监理，强化设计和施工变更管理，使水土

保持工程设计随主体工程的设计而不断优化，保证了水土保持工程

任务的完成。通过本次验收认为，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水土保持审批手续齐备，管理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建设及档案管理

规范。工程现已建设完毕，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为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及与管理措施相结合，形成较为完整的

防护体系。目前，项目各项工程资料齐全，基本达到验收要求。

（六）后续管护要求

（1）项目绿化区存在局部区域植被覆盖不高，易被雨水侵蚀，

建议加强植被恢复区域的抚育管理和补植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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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项目建设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淤工作，特别是在

雨季，加强项目建设区的管理工作，及时对各防治分区的工程措施

进行检查，对损坏的设施及时进行修缮，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功

能长效发挥；

（3）运行过程中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配合，进一步加

强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广泛传播水土保持知识，提高当地群众水土

保持意识，以利于该项目水土保持的开展和维护。

组长：

日期：2022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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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工 姓名 单 位
职务/

职称
签字 备注

组 长 熊洪武 云南苗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建设单位

成

员

熊洪文 云南苗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负

责人

杨丽宁 云南千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验收报告编制

单位

贾 涛 云南苗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理

工程师
监理单位

熊锦升 云南苗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

理
施工单位

刘 海
安徽英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云南分

公司

高级工

程师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刘艳琴 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工

程师
特邀省级专家


